
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2023 年继续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考核成绩公布    

 根据《中国海洋大学 2023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的通知》和《法学院继

续接收推免生的通知》，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，现将综合

考核成绩公布如下。 

     成绩公布时间为 10月 6日至 10月 8 日，如有异议，请联系学院姜老师，

电话：0532-66781763，邮箱：jiangshan@ouc.edu.cn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月 6日 

 


